
  

慈濟技術學院 100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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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第二會議室  

                                      時間：101年 2月 14日 



  

慈濟技術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10:20 

二、地  點：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羅  文  瑞  校  長       紀 錄：陳玉娟 組長 

四、出席人員：主任秘書(校長代)、許瑋麟教務長、牛江山學務長、 

魏子昆代理總務長、蔡武霖主任、李長泰主任、 

謝麗華主任、謝易達主任、杜信志主任、林祝君主任、 

彭少貞主任、梁巧燕主任、羅淑芬主任、吳育儒主任、 

蔡宗宏主任、林威廷主任、吳善全主任、賴志明主任、 

洪當明老師、蔡長書老師、葉善宏老師、宋惠娟老師、 

郭德貞老師、陳志聖老師、陳皇曄老師、連志峯老師、 

李順民老師、翁仁楨老師、游崑慈老師、程君顒老師、 

              葉素汝老師、陳翰霖老師、楊天賜老師、程長志老師、 

              楊翼風老師、蔡志超老師、戴國峯老師、張志銘老師、 

              楊淑娟老師、卓麗貞老師、迪魯．法納奧老師、 

              謝易真老師、孔慶聞老師、莊艷妃老師、田培英老師、 

              田一成老師 

陳玉娟同仁、呂家誠同仁、張玉瓊同仁、黃若綺同仁、 

魏  鑫同仁、江玉君同仁、謝宜伶同仁 

葛詩涵同學、梁孟婷同學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紹明 

六、請假人員：高志浩老師、王淑芳老師、李玲玲老師、江明珠老師、 

林美玲老師、曾瓊禎老師 

 



  

 



  

 



   



  

七、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101.2.3 校長簽核、101.2.7 公告。 

(二)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師校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101.2.3 校長簽核、101.2.7 公告。  

(三)廢除「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研究計劃暨校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101.2.3 校長簽核、101.2.7 公告。  

(四)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及重製申請單。 

101.2.3 校長簽核、101.2.7 公告。   

(五)「99 學年度教育部評鑑委員建議事項改進計劃或情形」。 

    Mail 給各單位修正中。 

(六)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選課辦法」。 

    101.1.18 校長簽核、101.1.19 公告。 

(七)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 

    101.1.18 校長簽核、101.1.20 公告。 

(八)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獎懲辦法」。 

     101.1.18 校長簽核、101.1.20 公告。 

(九)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 

    101.1.31 校長簽核、101.2.2 公告。 

(十)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學生輔導委員會組織規程」。 

    101.1.20 校長簽核及公告。 

 

八、主席報告： 

    (一)希望各位同仁一起帶動學生口說好話，將「感恩‧尊重‧愛」落實於日常

生活中，響應  上人推動的「愛語運動」，並請學務處及人文室積極推動

靜思語。 

    (二)慈濟人文是本校的特色，對學生畢業後在職場的競爭力有相當大的幫助，



  

相關學程已於本學期正式開課，請各系多鼓勵同學選修。 

    (三)教務處於上週舉辦「系科本位課程發展座談分享會」，針對教學品保制度推

行及學生專業核心能力發展主題做了詳盡的報告，請教學單位依據教務處

的說明及提供的資料再次檢視所、系（科）之學生的培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用心規劃教學目標。e-portfolio 是一個功能很多、很好的平台，不但可

以引導學生學習，也可以讓學生清楚了解在校期間所學習的內容、應具備

的競爭力及可考那些證照，但目前系統內容尚未完善，請各系協助強化充

實並加以推廣、善用，藉此提昇教學品質。 

    (四)學校收入有限，每年慈濟基金會皆補助學校 2 至 3 億元。所以，各項政府

機構的專案補助計畫或民間機構的產學合作案，請各單位都能配合積極提

出爭取，自守學校財源。         

(五)教師的職責除了教學、研究外，在行政服務及學生輔導的部分也需要老師

的積極配合與協助，請各主管於校務推動需要人力時，確實要求單位同仁，

對無法配合且一再推辭者，於年度考核成績中反映。     

(六)請主管務必轉達並要求同仁，每週二、四本校承擔的志工早會，排定出席

的時段一定要準時參加，臨時有事無法出席，也務必找人替代。不要因為

個人的疏忽，造成群體的困擾。 

(七)請教學單位的主管確實要求系上教師按照規定時間上班。慈濟四大志業中

只有教育志業的假期較規律，平時忙於教學及學生輔導，建議善加利用寒

暑假期間進行研究。 

     

九、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圖書館(如附件七) 

電算中心(如附件八)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九) 

研發中心(如附件十) 

秘書室(如附件十一) 

通識教育中心(如附件十二) 

護理系(如附件十三) 

物理治療系(如附件十四) 

醫務管理系(如附件十五) 

放射技術系/放射醫學研究所(如附件十六) 

會計資訊系(如附件十七) 

資訊工程系(如附件十八) 

 

十、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依「慈濟技術學院出版品編審委員會組織規程」，遴聘校外委員一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茲因本校學報將採開放徵稿，學報編審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組成。  

二、辦法中校內委員由處、室、所、系（科）主任擔任，另由主任委員(即教務

長)自各系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及資深教師中遴聘擔任之，以及校外專家學

者一至二人。 

三、出版品編審委員建議名單如下，提請討論。 

 

 



  

        校內委員： 

現任 
  

校長 羅文瑞 兼發行人  

教務長 許瑋麟 兼主任委員  

學務長 牛江山   

總務長 魏子昆   

放射技術系系主任兼所長 林威廷   

護理系系主任 羅淑芬   

醫務管理系系主任 蔡宗宏   

會計資訊系系主任 吳善全   

資訊工程系系主任 賴志明   

通識中心主任 梁巧燕   

進修推廣部主任 彭少貞   

出版組組長 程君顒 兼執行秘書  

        校外委員： 

    陳鴻圖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前東華大學通識中心主任 

決  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提案 

提案二： 

案  由：廢除「慈濟技術學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依大學法暨相關規定，教學單位主管職級為副教授以上教師，本校部 

        份系所規模尚未臻要求，未達成前先予廢止。 

決  議：緩議，請教學單位提供建議交人事室彙整。 

 

提案三：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修訂職員評核表評核項目。 

    二、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8 項： 

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校內外舉

辦之專業與輔導研習(含性別

平等教育 2 小時) 

(每小時 0.5 分) 

第 18 項： 

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校內外舉

辦之專業與輔導研習 

(每小時 0.5 分)  

 

 

決  議：修正通過。新職員工成績考核評核表如附件十九。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年度成績考核辦法」評量表，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教師教學評量表： 

教師進修 10% 

1.累計參加校內八小時以上教

學與專業相關研習或成果發

表(含課程、教材、教法觀

摩、性別平等教育 2 小時等) 

教師教學評量表： 

教師進修 10% 

1.累計參加校內六小時以上教

學與專業相關研習或成果發

表(含課程、教材、教法觀摩

等) 

 

護理系臨床教師教學評量表 

：教師進修 10% 

1.累計參加校內八小時以上教

學與專業相關研習或成果發

表(含課程、教材、教法觀

摩、性別平等教育 2 小時等) 

護理系臨床教師教學評量表 

：教師進修 10% 

1.累計參加校內六小時以上教

學與專業相關研習或成果發

表(含課程、教材、教法觀摩

等) 

 

教師輔導服務評量表： 

其他服務 30% 

4.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校內外

舉辦之專業與輔導研習 

(含性別平等教育 2 小時) 

教師輔導服務評量表： 

其他服務 30% 

4.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校內外

舉辦之專業與輔導研習(每小

時 0.5 分)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每小時 0.5 分) 

決  議：修正通過。新教師成績考核評量表如附件二十。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12:15 

 

 

 

 

 

 

 

 

 

 

 

 

 

 

 



  

慈濟技術學院職員（一般同仁）評核表（   學年度） 

 

姓名：       職級：       單位：       處、系、室        組 

 

評核項目（請依下列各項評核內容給予 0－5 分之評分，至小數點後一位。各項次如有評核 4.0(含)

分以上或 3.0(不含)分以下者，評分者應檢附證明或補充說明以附件方式呈現。） 

項次 評核內容 自評 初評 複評 補充說明（自評或評核人） 

1 
對學校與慈濟志業認同與實際參

與情形 

    

2 依規定穿著制服及儀容整潔情形     

3 工作能力與服務態度     

4 整體工作負荷度     

5 情緒管理     

6 表達與溝通能力     

7 自我要求與成長     

8 應具備之電腦操作能力與熟練度     

9 上下班及工作崗位留守情形     

10 經辦業務熟悉度     

11 作業有關規章與法令熟悉度     

12 團隊合作、相互支援配合度     

13 工作品質、效率與方法     

14 問題發覺提具體建議與改善能力     

15 職務要求之特殊專業能力表現     

16 各項工作設定目標達成度     

17 臨時交辦事項配合及完成情形     

18 

累計參加 10 小時以上校內外舉

辦之專業與輔導研習（須含性別

平等教育 2 小時；每小時 0.5 分) 

    

19 

累計參加 10 小時以上之人文有

關研習活動及志工服務(每小時

0.5 分) 

    

20 單位自訂評核項目     

總分 100 分     

※各項目詳細之評分說明請參照填表說明。 
1/2 頁 

附件十九 



  

自評總結： 

 

初評總結： 

 

複評總結： 

 

 

出缺勤 

記錄 

曠 職：     天      時                  事    假：      天       時                    

病 假：     天      時                  住院病假：      天       時 

扣分說明(人事

室另行統計) 

每滿 4 時病假扣 0.2 分、事假 0.4 分、曠職 1 時 1 分、遲到或早退一次 0.2 分。 

獎懲 

記錄 

大 功：      次         小 功：      次             嘉 獎：      次 

大 過：      次         小 過：      次             申 誡：      次 

※嘉獎一次平均加 1 分、小功一次平均加 3 分、大功一次平均加 9 分、申誡一次平均減 1 分、小

過一次平均減 3 分、大過一次平均減 9 分（由人事室另行加總）。 

 

組長 處系室主管 平均總分 等第 考績委員會 主任秘書 校長核定 

 
      

 
 
 
 
 
 
 
 
 
 
 
 
 



  

慈濟技術學院職員（行政主管）評核表（   學年度） 

 

姓名：       職級：      單位：       處、系、室        組 

 

評核項目（請依下列各項評核內容給予 0-5 分之評分，至小數點後一位。各項次如有評核 4.0(含)

分以上或 3.0(不含)分以下者，評分者應檢附證明或補充說明以附件方式呈現。） 

項次 評核內容 自評 初評 複評 補充說明（自評或評核人） 

1 
對學校與慈濟志業認同與實際參

與情形 

    

2 依規定穿著制服及儀容整潔情形     

3 工作能力與服務態度     

4 整體工作負荷度     

5 情緒管理及人際關係     

6 表達與溝通能力     

7 領導統御能力     

8 各項資訊軟體與電腦操作熟悉度     

9 上下班及工作崗位留守情形     

10 職務要求之專業管理知識、技能     

11 作業有關規章與法令熟悉度     

12 
團隊合作、相互支援配合度（含

部門內、外） 

    

13 工作品質、效率與方法     

14 問題分析、規劃、改善解決能力     

15 部門管理及目標達成情形     

16 臨時交辦事項配合及完成情形     

17 部門業務創新及計畫實施情形     

18 

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校內外舉辦

之專業與輔導研習（須含性別平

等教育 2 小時；每小時 0.5 分) 

    

19 

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之人文有關

研習活動及志工服務(每小時 0.5

分) 

    

20 主管職能之特殊表現     

總分 100 分     

※各項目詳細之評分說明請參照填表說明。 
1/2 頁 



  

自評總結： 

 

初評總結： 

 

複評總結： 

 

 

出退勤 

記錄 

曠 職：     天      時                  事    假：      天       時                    

病 假：     天      時                  住院病假：      天       時 

扣分說明(人事

室另行統計) 

每滿 4 時病假扣 0.2 分、事假 0.4 分、曠職 1 時 1 分、遲到或早退一次 0.2 分。 

獎懲 

記錄 

大 功：      次         小 功：      次             嘉 獎：      次 

大 過：      次         小 過：      次             申 誡：      次 

※嘉獎一次平均加 1 分、小功一次平均加 3 分、大功一次平均加 9 分、申誡一次平均減 1 分、小

過一次平均減 3 分、大過一次平均減 9 分（由人事室另行加總）。 

 

組長 處系室主管 平均總分 等第 考績委員會 主任秘書 校長核定 

 
      

2/2 頁 

 

 
 
 
 
 
 
 
 
 
 
 



  

慈濟技術學院職員（警衛、舍監、技工、工友、司機）評核表（   學年度） 

 

姓名：       職級：      單位：       處、系、室        組 

 

評核項目（請依下列各項評核內容給予 0-5 分之評分，至小數點後一位。各項次如有評核 4.0(含)

分以上或 3.0(不含)分以下者，評分者應檢附證明或補充說明以附件方式呈現。） 

項次 評核內容 自評 初評 複評 補充說明（自評或評核人） 

1 
對學校與慈濟志業認同與實際參

與情形 

    

2 依規定穿著制服及儀容整潔情形     

3 工作能力與服務態度     

4 整體工作負荷度     

5 整體身心健康情形     

6 無不良嗜好（如抽煙、嚼檳榔等）     

7 自我要求與成長     

8 電腦基本應用操作能力     

9 上下班及工作崗位留守情形     

10 服從管理與指揮     

11 團隊合作、相互支援配合度     

12 工作品質、效率與方法     

13 工作守則遵守情形     

14 工作日誌填報情形     

15 各項工作目標達成度     

16 整體工作專業表現     

17 臨時交辦事項配合及完成情形     

18 

累計參加 10 小時以上校內外舉

辦之專業與輔導研習（須含性別

平等教育 2 小時）；每小時 0.5 分) 

    

19 

累計參加 10 小時以上之人文有

關研習活動及志工服務(每小時

0.5 分) 

    

20 單位自訂項目     

總分 100 分     

※各項目詳細之評分說明請參照填表說明。 
1/2 頁 



  

自評總結： 

 

初評總結： 

 

複評總結： 

 

 

出退勤 

記錄 

曠 職：     天      時                  事    假：      天       時                    

病 假：     天      時                  住院病假：      天       時 

扣分說明(人事

室另行統計) 

每滿 4 時病假扣 0.2 分、事假 0.4 分、曠職 1 時 1 分、遲到或早退一次 0.2 分。 

獎懲 

記錄 

大 功：      次         小 功：      次             嘉 獎：      次 

大 過：      次         小 過：      次             申 誡：      次 

※嘉獎一次平均加 1 分、小功一次平均加 3 分、大功一次平均加 9 分、申誡一次平均減 1 分、小

過一次平均減 3 分、大過一次平均減 9 分（由人事室另行加總）。 

 

組長 處系室主管 平均總分 等第 考績委員會 主任秘書 校長核定 

 
      

2/2 頁 

 

 
 
 
 
 
 
 
 
 
 
 



  

慈濟技術學院 教師教學評核表（   學年度） 
姓名：         （簽名）職級：        單位：        所、系(科) 

審   查   項   目 滿 
分 

自 
評 

初 
核 

複 
核 

複核 
分項 
小計 

備註或補充說明 
分  項 細    項 

校 
 
訂 
 
必 
 
評 
 
項 
 
目 
 

85 
％ 

教學 
準備 
10％ 

1教學計畫、目標及規範訂定良好 5      

2.教材、講義、教具等準備充分度 5      

教學 
內容 
15％ 

1.教學內容符合教學目標與計劃 5      

2.教學方法能促進學生在認知情意與技能之發展 5      

3.評量方式多元化 5      

授課 
與 
指導 
35％ 

1.授課歷程引導學生正確學習動機與態度 5      

2.按時授課及缺課補課 5      

3.維護師生倫理與性別平等 5      

4.運用媒體、教具情形 5      

5.師生互動情形 5      

6.學生成績評值公正及客觀性 5      

7.學生作業指導及課餘輔導 5      

教師 
進修 
10％ 

1.累計參加校內八小時以上教學與專業相關研習或成 
果發表（須含性別平等教育2小時及教學觀摩等） 

5      

2.累計參加校外四小時以上教學與專業相關研習或成 
果發表（含課程、教材、教學觀摩等） 

5      

行政 
配合 
10％ 

1.教學與教務行政單位配合情形 5      

2.授課、調補課或代課符合學校規定 5      

 其他教學有關具體優良事蹟或表現           5      

所、系(科) 
、中心自訂 
項目15％ 

1.       

2.       

3.       

合  計 100     補充說明： 

1.各細項之評量如高於 4.0分以上(含)受評教師（低於 3.0分以下(不含)亦同）或評核人應提證明佐證。 
2.專業教師由各所屬系之主管評核，共同及基礎科教師由通識教育中心主管評核，評核時請參考學生學習 
  評量反應結果及其他有關評量結果。 
3.組長級主管初核，處系室主管複核，無組長級主管則由一級主管直接複核。 

獎懲 

記錄 

大功     次  小功     次  嘉獎     次 

大過     次  小過     次  申誡     次 

出缺勤 

記錄 

曠職     時   事    假     天     時 

曠課     節   病    假     天     時 

住院病假     天     時 
 

有關評核主管 所、系(科)主任 
所、系（或通識科） 
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 

校長核定 

 

 
    

附件二十 



  

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輔導服務評量表（一般教師）（  學年度） 
姓名：         （簽名） 職級：       單位：         所、系(科) 

 
審  查  項  目 滿

分 

自

評 

初

核 

複

核 

複核 
分項 
小計 

備註或補充說明 
分項 細  項 

校 

 

訂 

 

必 

 

評 

 

項 

 

目 

90％ 

行政

服務 

40％ 

1.擔任各委員會委員或會議代表負責盡職度 5     辦公室主管評核 

2.系務及校務綜合參與情形與表現 5    

3.經辦或協助行政事務之整體工作表現（含系科 
或行政單位） 5    

4.出退勤及依聘約留校服務情形 5    

5.制服穿著及儀容整潔度 5    

6.參加學校各項集會活動情形 5    

7.工作負責盡職度、工作配合度 5    

8.主動溝通協調性、處事公正性 5    

學生

輔導 

20％ 

1.協助任教班級導師輔導工作情形 5     學生輔導相關主管評核 

2.學生日常生活及校外輔導參與度 5    

3.主動發覺轉介特殊個案學生 5    
4.累計參加校內外2小時以上輔導知能有關研習 
(每小時2.5分) 5    

其他 

服務 

30％ 

1.指導學生專題製作或協助教材、媒體製作獲獎 
；擔任社團、代表隊及刊物指導老師或協助刊 
物撰稿、編輯等 

5    
 專業教師由系主任直接複核，共同及基

礎科教師由通識中心主任直接複核 

2.學生課業、升學、就業、進修 5    

3.情緒管理與師生互動良好 5    

4.累計參加10小時以上校內外舉辦之專業與輔導 
研習(須含性別平等教育2小時；每小時0.5分) 5    

5.累計參加10小時以上之人文有關研習活動或志 
工服務(每小時0.5分) 5    

6.其他服務有關之具體事蹟（如參與招生宣導、參 
與招生業務、參與推廣教育、參加競賽獲獎、辦 
理地區性會議或活動、辦理全國性會議或活動..
等) 

5    

所、系 
(科)所、 
中心自訂 
項目10％ 

1.      系主任直接複核 

2.     

加扣分 

項目 

1.擔任校外委託專案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含研究 
型計畫） 0    

 

主持人2分，協同1分。 

2.兼教學行政職務暨各系科專業分組小組長或召
集人 0    

每學期2分。 

3.兼實驗室負責人 0    
每學年依實驗室等級：一級3分、 
二級2分、三級1分。 

4.獎懲紀錄 0    
大功9分、小功3分、嘉獎1分、大 
過扣9分、小過扣3分、申誡扣1分。 

合  計 100     補充說明： 

1.本表為兼任行政單位行政業務（非主管）且未兼導師之教師評核用，各細項之評量如高於 4.0分(含)以
上受評教師或評核人應於備註欄說明或提證明佐證（評核人評量低於 3.0分(不含)以下亦同）。 

2.組長級主管之初核由所屬處系室主管負責，複核則為校長，一級主管則直接呈請校長複核。 
3.基本分數為各該細項滿分之 80％，除有計算標準外，依情形優者向上加分，低於標準者向下扣分。 

有關評核主管 所、系(科)主任 
所、系（或通識科） 
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 校長核定 

 
 
 

    



  

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輔導服務評量表（行政主管）（  學年度） 

姓名：          （簽名）職級：        單位：        所、系(科) 

 
審查項目 滿

分 

自

評 

初

核 

複

核 

複核

分項

小計 

備註或補充說明 
分項 細項 

校

訂

必

評

項

目 

90

﹪ 

一般

服務 

25﹪ 

1.擔任校內委員會委員或會議代表負

責及參加情形 
5    

  

2.協助其他非屬業務情形 5    

3.出退勤及依聘約留校服務情形 5    

4.制服及儀容 5    

5.參加學校各項集會活動情形 5    

行政

管理 

35﹪ 

1.工作負責盡職度 5      

2.溝通協調性、處事公正性 5    

3.改善工作環境及現況 5    

4.工作品質及精準度 5    

5.團隊合作性 5    

6.領導統御能力 5    

7.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良好 5    

學生

輔導 

10﹪ 

1.輔導學生日常生活及課餘活動情形 5      

2.累計參加 2 小時以上輔導知能有關
研習(每小時 2.5分) 

5    

其他 

服務 

20﹪ 

1.輔導學生課業、升學、就業、進修或
社團活動等 

5      

2.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校內外舉辦之
專業與輔導研習(須含性別平等教育2 
小時；每小時0.5分)  

5    

3.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之人文有關研
習活動或志工服務(每小時 0.5分) 

5    

4.其他服務有關之具體事蹟(如參與招
生宣導、參與招生業務、參與推廣教
育、參加競賽獲獎、辦理地區性會議或
活動、辦理全國性會議或活動…等) 

5    

10% 主管特殊表現 10     請自行例舉特殊表現項目 

加扣分 

項目 

1.擔任校外委託專案產學合作計畫主
持人（含研究型計畫） 

０     主持人 2分，協同 1分。 

2.兼教學行政職務暨各系科專業分組
小組長或召集人 

０     每學期 2分。 

3.兼實驗室負責人 ０     
每學年依實驗室等級：一級 3分、二級 2
分、三級 1分。 

4.獎懲紀錄 ０     
大功 9 分、小功 3 分、嘉獎 1 分、大過
扣 9分、小過扣 3分、申誡扣 1分。 

合  計 100    
 補充說明： 

1.本表為兼任行政主管之教師評核用，各細項之評量如高於 4.0分(含)以上受評教師或評核人應於備註欄說明或提
證明佐證（評核人評量低於 3.0分(不含)以下亦同）。 

2.組長級主管之初核由所屬處系室主管負責，複核則為校長，一級主管則直接呈請校長複核。 

3.基本分數為各該細項滿分之 80﹪，除有計算標準外，依情形優者向上加分，低於標準者向下扣分。 

有關評核主管 所、系(科)主任 
所、系（或通識科） 
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 

校長核定 

 
    



  

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輔導服務評量表（導師）（  學年度） 
姓名：          （簽名）職級：        單位：        所、系(科) 

 
審查項目 滿

分 

自

評 

初

核 

複

核 

複核
分項
小計 

備註或補充說明 
分項 細項 

校

訂

必

評

項

目 

90

﹪ 

行政

服務 

20﹪ 

1.擔任校內各委員會委員或會議代表
負責盡職度 

5     辦公室主管評核 

2.熱心參與協助辦公室行政庶務、參加
學校各項集會活動情形 

5    

3.出退勤及依聘約留校服務情形 5    

4.制服穿著及儀容整潔 5    

輔導

服務 

35﹪ 

1.輔導班級學生意外及學生權益保護
處理 

5     由「導師管理」單位評核 

2.輔導班級有特殊表現，並對校譽有貢
獻 

5    

3.輔導班級出席學校重要慶典活動情
形 

5    

4.出席導師有關會議及發言建議情形 5    

5.累計參加 5 小時以上輔導知能有關
研習(每小時 1分) 

5    

6.主動發覺轉介特殊個案學生 5    

7.導師時間設計靈活及確實實施情形 5    

生活
輔導 
10﹪ 

1.輔導學生課業、升學、就業、進修 5     由「學生生活輔導管理」單位評核 

2.關懷受教班級學生日常生活及輔導 5    

其他 

服務 

25﹪ 

1.與學生家長及懿德媽媽互動情形 5     專業教師由系主任直接複核，共同及基

礎科教師由通識中心主任直接複核 

 
2.情緒管理與師生互動良好 5    

3.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校內外舉辦之
專業與輔導研習（須含性別平等教育 
2小時；每小時 0.5分) 

5    

4.累計參加 10小時以上之人文有關研
習活動或志工服務(每小時 0.5分) 

5    

5.其他服務有關之具體事蹟(如參與招
生宣導、參與招生業務、參與推廣教
育、參加競賽獲獎、辦理地區性會議或
活動、辦理全國性會議或活動…等) 

5    

所、系(科)
所中心自
訂項目 
10﹪ 

1.      由系主任直接複核  

2.     

加扣分 

項目 

1.擔任校外委託專案產學合作計畫主
持人（含研究型計畫） 

０    

 

主持人 2分，協同 1分。 

2.兼教學行政職務暨各系科專業分組小
組長或召集人 

０    每學期 2分。 

3.兼實驗室負責人 ０    每學年依實驗室等級：一級 3分、二級 2
分、三級 1分。 

4.獎懲紀錄 ０    大功 9 分、小功 3 分、嘉獎 1 分、大過
扣 9分、小過扣 3分、申誡扣 1分。 

合  計 100     補充說明： 

1.本表為兼任導師之教師評量用，各細項之評量如高於 4.0分(含)以上受評教師或評核人應於備註欄說明或提證明
佐證（評核人評量低於 3.0分(不含)以下亦同）。 

2.初核為組長級主管，複核為處系室主管，無組長級主管者則直接由處系室主管複核。 
3.基本分數為各該細項滿分之 80﹪，除有計算標準外，依情形優者向上加分，低於標準者向下扣分。 

有關評核主管 所、系(科)主任 
所、系（或通識科） 
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 

校長核定 

     



  

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系教師臨床教學評核表（   學年度） 

姓名：         （簽名） 職級：       單位：        所、系(科) 

 
審    查    項    目 滿 

分 

自 

評 

初 

核 

複 

核 

複核
分項
小計 

備註或補充說明 
分項 細      項 

校 

 

訂 

 

必 

 

評 

 

項 

 

目 

85 

％ 

臨床

教學

活動 

安排 

25％ 

1實習活動能符合學校課程及臨床實務需求 5    

 

 

2.實習活動能符合實習目標 5    

3.每日之實習教學活動進度安排與進行內容有利 
於實習目標達成 

5    

4.實習個案的指派有利於實習教學目標的達成 5    

5.能有效利用個別指導或團體討論方式達成實習 
教學目標 5    

教師

專業

能力 

40％ 

1.具備良好的教學能力，並配合個案情況提供相 
關知識 

5    

 

 

2.能針對個案問題，引導學生具體學習 5    

3.能注意學生個別性輔導，尊重學生之差異性 5    

4.能激發學生學習的樂趣，以恰當的問題啟發學 
生的思考，引導學生探求更多的資料 

5    

5.能與護理人員討論實習教學問題 5    

6.能與單位中的其他工作人員維持良好的工作關 
係 

5    

7.熟悉單位的作業流程，例如：檢查、記錄、作 
業連繫等 

5    

8.作業指導具體，能有助於學習 5    

教師 

進修 

10％ 

1.累計參加校內六小時以上教學與專業相關研習 
或成果發表（須含性別平等教育2小時及教學 
觀摩等） 

5    
 

 

2.累計參加校外四小時以上教學與專業相關研習 
或成果發表(含課程、教材、教法觀摩等) 

5    

行政 

配合 

10％ 

1.了解且配合醫院或學校的政策及常規，例如： 
於規定期限內繳交相關資料 

5     

 

 

 
2.其他教學有關具體優良事蹟或表現協助技術監 
考及考照班輔導課程、參與實習教學協助會議等 

5    

系或通識
自訂項目
15 ﹪ 

1.     
 

 
 2.     

3.     

合    計 100     補充說明： 

1.各細項之評量如高於 4.0分以上(含)受評教師（低於 3.0分以下(不含)亦同）或評核人應提證明佐證。 
2.專業教師由各所屬系之主管評核，共同及基礎科教師由通識教育中心主管評核。 
3.組長級主管初核，處系室主管複核，無組長級主管則由一級主管直接複核。 

獎懲 

記錄 

大功    次   小功    次   嘉獎    次 

大過    次   小過    次   申誡    次 

出缺勤 

記 錄 

曠職    時    事    假    天    時 
曠課    節    病    假    天    時 

住院病假    天    時 
 

有關評核主管 系科主任 
系（或通識科）教 
師評審委員會 

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 校長核定 

 
 
 

    



  

 


